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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炜衡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 

关于 

2022 年山东省（济南市物流港园区综合管廊及管线配套建设

工程）专项债券（二期调整） 

法律意见书 

炜济债字[2022]第 242 号 

 

致：济南市财政局 

第一部分 引言 

一、出具法律意见书的依据 

北京市炜衡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接受济南市财政局委托，担任2022

年山东省（济南市物流港园区综合管廊及管线配套建设工程）专项债

券（二期调整）资金使用用途调整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，就上述事宜

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

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

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》（国办函[2016]88号）、《关

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财预[2015]225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预

[2016]155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【2018】161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债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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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财预【2018】209号）、《山东省

政府专项债券申报发行操作指南（2020年版）》、《地方政府债券发

行管理办法》（财库[2020]43号）、《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[2020]43号）、《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库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鲁财债〔2019〕52号）、《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

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〔2020〕94号）、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

整操作指引》（财预【2021】110号）、《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发

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2022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券项目用途调整（第

二批）工作的通知》（鲁财预〔2022〕92号）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

规范性文件规定，本所对本期调整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，查阅

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，并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

的询问，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

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。 

二、本所律师声明事项 

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，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： 

1.本所律师仅就与本期债券调整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，

并不对有关财务、审计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。在本法律意见书中引述

的其他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及相关文件中的数据、意见及结论，并不

表明本所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及完整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

的保证。 

2.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

的事实，本所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、发行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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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文件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3.本法律意见书是基于出具日以前已发生的事实以及本所对事

实的了解和对中国现行法律的理解而出具。本所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

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、行政法规为依据，同

时也充分考虑了政府有关主管部门给予的批准和确认。 

4.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调整之目的使用，非经本所书面同意，

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发行人本次调

整所必备的公开披露文件法律文件，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

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5.本所同意发行人在其为本次调整而编制的材料中部分或全部

引用本法律意见书的内容，但是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，不得因引用而

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。 

6.各项目主体保证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

所必需的、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、副本材料或其他材料，并保证上述

文件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真实，复印件与原件

一致。 

7.本所根据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按

照中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对本次

调整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。 

第二部分法律意见书正文 

一、济南职业学院信息综合楼和实训教学楼建设项目债券资金调

整的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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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济南职业学院信息综合楼和实训教学楼建设项目原债券主
要发行要素 

1.债券名称：2022年山东省政府交通水利及市政产业园区发展专

项债券（二十五期）—2022年山东省政府专项债券（三十九期）济南

市市本级职业学院信息综合楼和实训教学楼建设项目。 

2.实际发行额：2,500万元 

3.债券期限：30年 

4.还本付息方式：存续期内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

还本，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 

（二）调整后的债券资金使用项目 

济南职业学院信息综合楼和实训教学楼建设项目债券资金2,500

万元，拟调整使用至物流港园区综合管廊及管线配套建设工程1,765

万元。 

二、物流港园区综合管廊及管线配套建设工程情况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项目名称：物流港园区综合管廊及管线配套建设工程 

项目主体：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 

建设地点：济南市历城区 

项目工期：2020 年 3 月至 2022 年 12 月 

项目建设内容：1、温梁路(稼轩路至春晖路)道路建设工程项目位

于济南市历城区，北起董家镇站出入口规划支路、南至胶济铁路段,

全长约 3700 米，规划红线宽 50-60 米，两侧绿线宽 15-20 米，项目占

地面积 32.73 公顷，为城市快速路，本次按主干路实施，设计车速 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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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米/小时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 

（1）道路工程，改建道路 3700 米，道路标准段横断面分别为规

划支路至工业北路路段、工业北路至胶济铁路路段、胶济铁路以南至

终点路段、春晖路下穿货运北环线路段、春晖路下穿济青高铁路段、

春晖路下穿石济客专路段、春晖路下穿胶济铁路路段等七个道路横断

面形式，机动车道沥青混凝土路面结构由上至下依次为 4 厘米沥青玛

蹄脂碎石 SMA-13(SBS 改性)+6 厘米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SUP-20(SBS 改

性)+2×7 厘米粗粒式沥青混凝土 SUP-25+2×18 厘米水泥稳定碎石

+18 厘米低剂量水泥稳定碎石，机动车道连续配筋混凝土路面结构由

上至下依次为 26 厘米连续配筋混凝土+2×18 厘米水泥稳定碎石+18

厘米低剂量水泥稳定碎石。 

（2）综合管廊 2963.13 米，舱内敷设电力、通信、给水管线。 

（3）配套实施热力、燃气等管线土建工程。 

（4）同步进行排水、绿化、照明、交通设施及海绵城市等建设。 

2、春晖路（规划支路至胶济铁路）道路建设工程项目位于济南

市历城区，西起稼轩路、东至春晖路，全长 4780.00 米，道路规划红

线宽 60 米，两侧绿线宽 15 米，一期工程实施范围为红线内 40.5 米及

南侧绿线 15 米，为城市主干路。主要建设内容包括：: 

（1）道路工程，改建道路 4780.00 米，实施范围内标准横断面布

置由北向南依次为 14.5米机动车道+4米中央绿化带+14.5米机动车道

+2 米机非分隔带+3.5 米非机动车道+2 米人行道，机动车道路面结构

自上而下依次为 4 厘米细粒式沥青混凝土(SMA-13)(SBS 改性)+6 厘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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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粒式沥青混凝土(SUP-20)(SBS 改性)+7 厘米粗粒式沥青混凝土

(SUP-25)+7厘米粗粒式沥青混凝土(SUP-25)+2×18厘米水泥稳定碎石

基层+18 厘米低剂量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。 

（2）桥梁工程，K1+849.876 跨越规划杨家河处新建 4-20 米简支

空心板桥,桥梁全长 86.12 米,宽 48 米,基础采用桩基础。 

（3）综合管廊，新建 8.8 米×3.65 米矩形三舱综合管廊 4515 米，

舱内敷设电力、通信、给水管线,结构形式为钢筋混凝土结构。 

（4）排水工程,敷设 D300-2000 钢筋混凝土雨水管 7892 米,敷设

D400-1500 钢筋混凝土污水管 6010 米，新建矩形雨水沟 5103 米。 

（5）配套实施中水管线及给水、燃气、电力、通信等管线土建

工程。 

（6）同步进行海绵城市、绿化、路灯及交通设施工程。 

（二）实施机构主体资质 

本项目实施单位为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，成立于 2017 年 7 月，

是根据济南市大部门整治改革方案，整合原市交通运输局全部职责、

市市政公用事业局城市道路建设管理职责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涉

及交通运输的相关职责而设立的市政府工作部门。调整后的济南市城

乡交通运输局主要负责：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，统筹管理或协

调全市公共交通、轨道交通、铁路运输、高速公路、航空运输、水路

运输等城乡交通运输和道路建设管理工作，协调邮政行业等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：实施机构具有相应民事权力能力和民事行为能

力；历史沿革合法合规、依法有效存续；本期专项债券涉及项目属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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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机构的负责范围。 

（三）项目审批 

1.为实施本项目，济南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（集团）有限责任

公司编制了《济南市春晖路（规划支路至胶济铁路）道路建设工程可

行性研究报告》《济南市温梁路（稼轩路至春晖路）道路建设一期工

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 

2．2019 年 9 月 19 日，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济发改审批

审【2019】63 号《关于济南市温梁路（稼轩路至春晖路）道路建设一

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。 

3．2020 年 1 月 9 日，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济发改重点

【2020】11 号《关于济南市温梁路（稼轩路至春晖路）道路建设一期

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》。 

4．2019 年 7 月 24 日，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济自然规划

函[2019]333 号《关于济南市春晖路（规划支路至胶济铁路）道路建设

工程规划意见的复函》，道路建设工程项目符合城乡规划，原则同意

项目选址。 

5．2019 年 9 月 19 日，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济发改审批

审【2019】64 号《关于济南市春晖路（规划支路至胶济铁路）道路建

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》。 

6．2021 年 4 月 25 日，济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济发改重点

【2021】123 号《关于济南市春晖路（规划支路至胶济铁路）道路建

设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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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所律师认为：专项债券对应的投资项目已取得建设项目所必须

的批准、备案文件，项目具有融资需求。 

（四）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

为实施本项目，编制了《济南市春晖路（规划支路至胶济铁路）

道路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《济南市温梁路（稼轩路至春晖路）

道路建设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、《专项债券实施方案》，并有

公证天业出具了《专项评价报告》。 

项目投资概（估）算总额 252,488.33 万元，其中工程费用 160,855.85

万元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52,073.07 万元，基本预备费 8,586.17 万元，

涉铁工程费用 30,507.00 万元，建设期利息 466.24 万元。 

资金筹措：项目资本金 220,693.59 万元，占项目总投资的 87.42%，

前期已申请发行的省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30,000.00 万元，占项目总投

资的 11.88%，本期拟调整的专项债券资金 1,765.00 万元，占项目总投

资的 0.70%。 

（五）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

根据《专项评价报告》，本次专项债融资项目收入为广告牌收入、

土地转让收入、管廊收入，项目建设资金包含项目资本金及融资资金。

根据资金测算平衡分析，在满足假设条件的前提下，该项目可用于资

金平衡的项目息前净现金流量为 67,441.84 万元，还本付息总额为

42,279.40 万元，本息资金覆盖率可达到 1.60 倍，能够满足偿债资金充

足性的要求。期间不存在资金缺口，资金稳定性可以得到保证。 

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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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的要求，并根据对项目收益预测、成本预测、税金预测等进行的分

析评价，报告认为该项目在全部债券存续期间内，一方面通过债券发

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；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项目融

资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，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。 

上述本期调整的 2022 年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安排能满足项目收

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，符合专项债券相关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。 

三、中介机构 

（一）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

公证天业现持有无锡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《营业执照》（统一社

会信用代码：91320200078269333C（1/1））以及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

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》，公证天业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和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《会计师事务所证券、期货相关业务

许可证》，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有《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》。 

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《专项评价报告》，项目实施主体能够实现

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公证天业系依法注册，并有效存续的特殊普

通合伙企业，具备为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
衡专项评价报告的资质。 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资质 

北京市炜衡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系经山东省司法厅批准设立的律

师事务所，现持有山东省司法厅于 2018 年 5 月 16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 31370000MD0188362U《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》。本所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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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的律师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执业证》且执业证通过了山东省

司法厅考核备案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：北京市炜衡（济南）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

立且合法存续的特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分所，具备作为专项法律

顾问具备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，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律师具

备相应的从业资格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：为本期债券调整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、法

律顾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。 

四、本期债券风险要素及风险控制 

1．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经综合分析得出，本项目的建设符

合相关规划，合法、合理、可行，征地符合国家及省、市有关规定，

采取了有效的拆迁安置和补偿方案，多数群众理解支持，通过有效措

施可防范和化解矛盾，属低风险项目。项目实施过程中应将风险防范

和化解措施及应急预案切实落实到位，保证项目顺利实施。 

具体风险防范措施：（1）加强领导。突发事件发生后领导小组

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，确保一切矛盾在可控状态。（2）认真摸

底，做好排查走访工作。要及时查找各种不稳定因素，制定措施，堵

塞漏洞，高度警觉，早发现、早报告、早化解，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中。

（3）建立工作协调联动机制。应急处理领导小组负责统一组织、协

调和领导应急处理工作，其他各小组要密切配合，各司其职，形成应

急处理工作的合力。（4）超前思维，做实做细群众的思想工作。要

关心弱势群体的生活，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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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利率风险 

在政府专项债券存续期内，国际、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，国家经

济政策变动等因素会引起债务资本市场利率的波动，市场利率波动将

会对本项目的财务成本产生一定影响，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

衡。 

通过合理安排债券用途调整金额和债券期限，按照项目资金获取

能力做好债券的期限配比、还款计划和资金准备。同时，加强项目资

金的绩效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用资金使用效率的收益对冲利率

波动损失。 

3.主管部门责任 

各主管部门巩固树立合规合法性风险意识，加强合规合法性自

查，规避法律法规风险；建设主管部门积极与当地居民沟通，加强施

工过程管理控制等。 

五、调整债券项目资金用途程序的合法性 

根据《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途调整操作指引》（财预【2021】110

号）第八、九、十三、十四条之规定，为本次调整债券资金用途，已

履行下列程序： 

1.聘请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出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

专项评价报告、法律意见书； 

2. 山东省财政厅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《山东省财政

厅、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2 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券项

目用途调整（第二批）工作的通知》（鲁财预〔2022〕92 号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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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山东省财政厅按程序报山东省政府批准后，报财政部备案。 

尚需履行的程序： 

1.山东省财政厅在全国统一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平台，以及省

级政府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、发行登记托管机构门户网站等公开项目

调整信息； 

2.济南市财政部门在省级政府、市县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后的 10

个工作日内，在本级政府或财政部门网站公开债券调整信息。 

六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

1.本期债券资金调整使用所对应的实施单位济南市城乡交通运

输局具备负责实施物流港园区综合管廊及管线配套建设工程的主体

资格。 

2.本期债券资金调整使用所对应的物流港园区综合管廊及管线

配套建设工程已取得相关批复文件，项目符合地区发展规划。 

3.本期债券资金调整使用原济南职业学院信息综合楼和实训教

学楼建设项目专项债券额度，未新增地方政府债务。 

4.为本期债券资金调整使用提供服务的法律顾问、审计机构均具

备相应的主体资质。 

5.根据专项评价报告，该项目的预测收益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

资自求平衡。 

6.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项目调整除了已取得的批准程序外，尚需

履行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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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四份，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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